
鄂前水许可〔2023〕19 号

鄂托克前旗水利局关于内蒙古劲牛现代牧场
生态观光种养殖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内蒙古劲牛现代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的内蒙古劲牛现代牧场生态观光种养殖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书已收悉，经审查，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水行政许可实

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决定准予行政许可。

内蒙古劲牛现代牧场生态观光种养殖项目位于鄂托克前旗

上海庙镇特布德嘎查，项目中心坐标为东经 107°0′23.87″，

北纬 38°11′29.77″。项目建设内容为牛棚（产房）18 栋，干

草棚 10000m
2
，化粪池 1500m

2
，附属建筑 7000m

2
，青储库 3456m

2
，

养殖肉牛年出栏 900 头，年存栏 400 头，项目总占地面积

20.94hm
2
，建设期动用土石方总量 23.24 万 m

3
，其中挖方 11.12

万 m
3
，填方 12.12 万 m

3
，借方 1.00 万 m

3
，无弃方。工程总投资

8000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6500 万元,工程已于 2018 年 4 月开工

建设，2020 年 4 月完工，总工期 25 个月，本方案为补报方案。



一、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

（一）基本同意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20.94hm
2
。

（二）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执行西北黄土高原区建设项目一级

标准。

（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3%、

土壤流失控制比 0.7、渣土防护率 92%、林草植被恢复率 95%、

林草覆盖率 23%。

（四）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分区防治措施安排。

（五）基本同意建设期水土保持补偿费 35.598 万元。

二、生产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中应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土保持法》的相关要求，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应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依法履行水土保持义务，

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二）严格按方案要求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合理安排水

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严格控制施工期间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

（三）建设单位作为安全运行责任主体，对主体工程和水土

保持方案设计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安全运行全权负责，在建

设、运行及后期管理期间要适时巡查监测，及时消除隐患，确保

各项工程及防护措施安全运行，发挥正常效益。

（四）按相关要求及时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并按规定向

鄂托克前旗水利局提交监测季度报告及总结报告。

（五）落实并做好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

设质量。



（六）本项目的地点、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应当补充或者

修改水土保持方案并报我局批准。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

土保持措施需要做出重大变更的，报我局批准。

（七）本项目属“水土保持方案未批先建”项目，生产建设

单位要吸取教训，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法。你单位要按照《水利部

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

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文件要求，严格执行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标准和条件，在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后，向社会公

开并向我局报备。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

投产使用。后续建设中，鄂托克前旗水利局不定期对该项目进行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监督检查是否存在水土流失问题，对违规违

法行为移交鄂托克前旗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依法查处。

（八）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行政审批决定有效期为 3 年，水

土保持方案自批准之日起满 3 年方开工建设的，应报我局重新审

批。

附件：《内蒙古劲牛现代牧场生态观光种养殖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技术审查意见

鄂托克前旗水利局

2023 年 4 月 14 日



抄送：鄂托克前旗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鄂托克前旗水利局 2023 年４月 14 日印发


